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政府采

购评审活动监管，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以下简称评审专家）

的评审行为，优化我省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

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

125号）和《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基

本行为暂行规范〉的通知》（黑财规审〔2020〕13号）等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评审专家，是指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

购项目评审工作的人员，包括已纳入黑龙江省评审专家库管理

的人员和未纳入黑龙江省评审专家库管理的人员。对参与黑龙

江省政府采购活动评审专家的信用评价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评审专家行为根据程度轻重划分为一般评价行为

和重点评价行为（《评价表》中标注★）两个等级。

重点评价行为是指评审专家违反政府采购领域法律、法

规、行政规章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以及严重影响政

府采购公平高效开展的行为。

一般评价行为是指除前款所规定的重点评价行为之外，评

审专家违反政府采购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原

则，破坏政府采购市场正常秩序，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正公平

高效开展的行为。

第四条 评审专家信用评价周期为半年。评审专家信用评

价包括履职行为相互评价和监督检查考核评价。

第五条 信用评价满分为 200分，其中：履职行为互相评

价 100分，监督检查考核评价 100分。

第六条 信用评价通过黑龙江省政府采购电子监管平台

（以下简称监管平台）实施。政府采购相关当事人应当及时、

客观、公正、准确作出信用评价，不得恶意评价。省财政厅将

恶意评价行为列入监督检查考核范围。

第七条 信用评价结果作为对评审专家监督管理的重要依

据。

第二章 信用评价



第八条 履职行为相互评价。各方评价主体（采购人、采

购人代表、集中采购机构、代理机构）应在采购项目评审活动

结束后，采购人确认中标（成交）结果前，在监管平台上按照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为相互评价表（采购人评

价专家）》（附件 1）和《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

为相互评价表（代理机构评价专家）》（附件 2）完成对评审

专家的评价；1个项目评价 1次，评价结果确认提交后，不得

修改；评价满分为 100分，其中：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评价各

50分。履职行为相互评价得分，为评价期内被评价评审专家所

有被评价总分与被评价次数的算数平均值。

第九条 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财政部门应根据采购项目质疑、

投诉、举报、信访、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考核、审计等部门

发现的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在参照《黑龙江省财政部门处

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据及具体情形（评审专

家）》（附件 4）依法依规处理处罚的同时，参照《黑龙江省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表（财政部门监督检查考

核专家）》（附件 3），即时对评审专家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

分，基础分值为 100分；评分采取扣分制，按发现并核实的违

法违规行为次数扣分，扣完为止；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得分为评

价期末基础分值与累计扣分的差。



第十条 评审专家信用评价结果。得分大于等于 180的记

为“A”级；得分大于等于 120小于 180的记为“B”级；得分小于

120的记为“C”级。

第十一条 评价结果公示。每评价期（半年）结束后，省

财政厅将每半年、每一年、自本办法实施以来的累计信用评价

结果，将在监管平台公示 5日。如对省财政厅做出的评价结果

有异议，当事人可以自监管平台公示评价结果起 5日内向省财

政厅提出陈述和申辩。

第三章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每半年、每一年、自本办法实施以来

的累计信用评价结果，均通报其工作单位，持续在监管平台公

开，并与其它相关信用信息平台共享。参照本办法开展的

2017-2020年累计评价结果，也在监管平台持续公开。

第十三条 对半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的评审专家，在

公示的评价结果中做“推荐使用”标志，在下半个年度中向采购

人、代理机构推荐使用；在下半年度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

增加 50%的被抽取率，不限制被抽取次数，专家评审费收取标

准可高于其他相同级次专家 50%等。对半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C”级的评审专家，在公示的评价结果中做“谨慎使用”标志，

限制半年内被抽取次数为 1次。



第十四条 信用评价等级为“C”级的评审专家，如在下一评价

周期信用评价等级为“B”或“A”，其信用等级将自动修复为“B”

或“A”。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附件：1.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为

相互评价表

（采购人评价专家）

2.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为相

互评价表

（代理机构评价专家）

3.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监督检查考

核评价表

（财政部门监督检查考核专家）

4.黑龙江省财政部门处理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违法违

规行为的依据及具体情形（评审专家）



附件 1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为相互评价表（采购人评价专家）

项目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项目编号：（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预算：（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方式：（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姓名：（系统自动生成） 工作单位：（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性别：（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年龄：（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评价人：（填写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评价人身份证号：（填写） 项目评审日期： 评价日期：（系统自动生成）

序

号

重

点

评

价

行

为

违法违规情形

是否存

在（选择

“是”或
“否”）

扣分标

准（分/
次）

实

际

扣

分

实

际

得

分

如有扣分，请描述具体情

形

合计 50 50

1 ★
专家接受评审任务却在开标前 1小时内或开标后才告知不参

与的。
1.538

2 ★ 专家迟到 20分钟以上（临时补抽专家情形除外）。 1.538

3 ★ 专家冒名顶替其他人员参与评审工作。 1.538



4 ★
专家进入评审区域后不按要求存放随身携带的所有通讯工

具。
1.538

5 ★ 专家擅自在评审区域用手机等通讯工具与他人通信。 1.538

6 ★ 专家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 1.538

7 ★ 专家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1.538

8 ★

评审委员会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没有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而是各自评分后通过计算平均

分确定得分。

1.538

9 ★

评审委员会发现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

无法进行，或者采购文件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停止评审，

而是根据自己理解继续评审。

1.538

10 ★
专家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

者说明（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1.538

11 ★ 专家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打分。 1.538

12 ★
专家不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独立评审。
1.538

13 ★ 专家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 1.538

14 ★ 专家对不符合采购文件或法规规定的废标情形，随意废标。 1.538

15 ★ 专家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而未回避。 1.538

16 ★ 专家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和干预评审结果。 1.538

17 ★ 专家不按规定签署评审报告又不书面说明理由。 1.538



18 ★ 专家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 1.538

19 ★
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其他利害关系人

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
1.538

20 ★
专家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
1.538

21 ★
专家在评审时不独立进行评审，不按规定程序擅自发表个人

意见，擅自评议标书内容。
1.538

22 ★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1.538

23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与其他专家闲谈，交流与评审无关内容的。 0.769

24 专家在评审活动中不配合工作人员提交身份证明、登记录检。 0.769

25 专家在评审现场或周围随意走动。 0.769

26 专家不接受或服从组织人员的安排管理。 0.769

27 专家故意拖延评审时间。 0.769

28 专家以电脑操作不熟悉等理由推脱评审职责的。 0.769

29 专家不配合评审工作，又不说明具体理由。 0.769

30
专家以路途远、天气恶劣、评审项目标的额大、评审工作量

大等为理由，或以“相互评审”增加工作量，以废标、压低评

分等为要挟，暗示或明示索要额外评审费。

0.769

31 专家在评审现场操作其他评审人员的评分用电脑等设备。 0.769

32 专家酒后参加评审。 0.769



33 专家对不同供应商的相同情况打不同分数。 0.769

34 专家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0.769

35 专家不能正确理解采购文件的要求。 0.769

36 专家对所评审项目不熟悉或明显缺乏该项目类别专业知识。 0.769

37 专家对供应商投标、响应判定为不合格、无效或扣分时，未

能写明理由。
0.769

38 专家评审打分异常（畸高或畸低）。 0.769

39 专家客观分与其他评审专家不一致。 0.769

40 专家不按规定的评审格式评分和撰写评审意见。 0.769

41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拒绝处罚期限届满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
0.769

42 专家评审工作开始前，泄露采购单位、采购项目、采购代理

机构、评审专家等与采购项目直接相关的信息。
0.769

43 专家有其它违反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0.769

注：

系统默认的各项评价指标为满分，“是否存在”的默认值为“否”，如果选择“是”，则需在“具体情形”栏中录入具体情形，系统将扣除对

应的分值，全部分数扣完为止。



附件 2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履职行为相互评价表（代理机构评价专家）

项目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项目编号：（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预算：（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方式：（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姓名：（系统自动生成） 工作单位：（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性别：（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年龄：（系统自动生成）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系统自动生成） 评价人：（填写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评价人身份证号：（填写） 项目评审日期： 评价日期：（系统自动生成）

序

号

重

点

评

价

行

为

违法违规情形

是否存

在（选择

“是”或
“否”）

扣分标

准（分/
次）

实

际

扣

分

实

际

得

分

如有扣分，请描述具体情

形

合计 50 50

1 ★
专家接受评审任务却在开标前 1小时内或开标后才告知不参

与的。
1.538

2 ★ 专家迟到 20分钟以上（临时补抽专家情形除外）。 1.538

3 ★ 专家冒名顶替其他人员参与评审工作。 1.538



4 ★
专家进入评审区域后不按要求存放随身携带的所有通讯工

具。
1.538

5 ★ 专家擅自在评审区域用手机等通讯工具与他人通信。 1.538

6 ★ 专家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 1.538

7 ★ 专家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1.538

8 ★

评审委员会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没有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而是各自评分后通过计算平均

分确定得分。

1.538

9 ★

评审委员会发现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

无法进行，或者采购文件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停止评审，

而是根据自己理解继续评审。

1.538

10 ★
专家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

者说明（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1.538

11 ★ 专家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打分。 1.538

12 ★
专家不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独立评审。
1.538

13 ★ 专家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 1.538

14 ★ 专家对不符合采购文件或法规规定的废标情形，随意废标。 1.538

15 ★ 专家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而未回避。 1.538

16 ★ 专家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和干预评审结果。 1.538

17 ★ 专家不按规定签署评审报告又不书面说明理由。 1.538

18 ★ 专家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 1.538



19 ★
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其他利害关系人

的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
1.538

20 ★
专家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
1.538

21 ★
专家在评审时不独立进行评审，不按规定程序擅自发表个人

意见，擅自评议标书内容。
1.538

22 ★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1.538

23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与其他专家闲谈，交流与评审无关内容的。 0.769

24 专家在评审活动中不配合工作人员提交身份证明、登记录检。 0.769

25 专家在评审现场或周围随意走动。 0.769

26 专家不接受或服从组织人员的安排管理。 0.769

27 专家故意拖延评审时间。 0.769

28 专家以电脑操作不熟悉等理由推脱评审职责的。 0.769

29 专家不配合评审工作，又不说明具体理由。 0.769

30
专家以路途远、天气恶劣、评审项目标的额大、评审工作量

大等为理由，或以“相互评审”增加工作量，以废标、压低评

分等为要挟，暗示或明示索要额外评审费。

0.769

31 专家在评审现场操作其他评审人员的评分用电脑等设备。 0.769

32 专家酒后参加评审。 0.769

33 专家对不同供应商的相同情况打不同分数。 0.769



34 专家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0.769

35 专家不能正确理解采购文件的要求。 0.769

36 专家对所评审项目不熟悉或明显缺乏该项目类别专业知识。 0.769

37 专家对供应商投标、响应判定为不合格、无效或扣分时，未

能写明理由。
0.769

38 专家评审打分异常（畸高或畸低）。 0.769

39 专家客观分与其他评审专家不一致。 0.769

40 专家不按规定的评审格式评分和撰写评审意见。 0.769

41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拒绝处罚期限届满的供应商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
0.769

42 专家评审工作开始前，泄露采购单位、采购项目、采购代理

机构、评审专家等与采购项目直接相关的信息。
0.769

43 专家有其它违反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0.769

注：

系统默认的各项评价指标为满分，“是否存在”的默认值为“否”，如果选择“是”，则需在“具体情形”栏中录入具体情形，系统将扣除对

应的分值，全部分数扣完为止。



附件 3

黑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表（财政部门监督检查考核专家）

专家姓名：（系统自动生成） 身份证号：（系统自动生成） 工作单位：（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性别：（系统自动生成） 专家年龄（系统自动生成）：

评价单位：（系统自动生成） 评价人姓名：（手动输入） 身份证号：（手动输入）

评价日期：（系统自动生成）

序

号

重

点

评

价

行

为

违法违规情形

是否

存在

（选

择“是”
或

“否”）

扣分标

准（分/
次）

实际

扣分

实际

得分

如有扣分，请描

述具体情形

合计 100 100

1 ★
专家因评审原因导致项目被质疑、投诉、信访、举报，且经财政等部

门查证质疑、投诉、信访、事项属实的。
3.39

2 ★
专家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评审义务，不配合答复质疑、投诉等法定义

务。
3.39



3 ★
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独立评审

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影响中标、成交结果。
3.39

4 ★ 专家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 3.39

5 ★
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

益。
3.39

6 ★ 专家在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与供应商沟通或接触。 3.39

7 ★ 专家进入评审区域未按要求存放随身携带的全部通讯工具。 3.39

8 ★ 专家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3.39

9 ★ 专家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3.39

10 ★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3.39

11 ★ 专家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料。 3.39

12 ★ 专家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3.39

13 ★
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定成交标准进行评审，或擅自改变或增

加评审条件、标准。
3.39

14 ★
评审委员会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正义的，没有按照少数服从多

数的原则做出结论，而是各自评分后通过计算平均分确定得分的
3.39



15 ★

评审委员会发现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

行，或者采购文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未停止评审，而是根据自己理

解继续评审的

3.39

16 ★ 专家在评审现场有不礼貌，辱骂其他人员。 3.39

17 ★ 专家对不同供应商的相同情况打不同分数（以个人的喜好打分）。 3.39

18 ★ 专家客观分与其他评审专家不一致。 3.39

19 ★
专家对不符合采购文件或法规规定的废标情形，随意废标或认定投标

无效。
3.39

20 ★
专家在发现投标（响应）文件中重大偏差时故意不作处理，或发现串

通投标、虚假投标情形不及时反映上报。
3.39

21 ★
专家对供应商投标、响应判定为不合格、无效或扣分时，未能写明理

由。
3.39

22 ★
专家对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未停止评审，或停

止评审但未说明情况。
3.39

23 ★ 专家在半年内，接受评审任务后，缺席 2次以上（含 2次）评审活动。 3.39

24 ★
专家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政

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3.39

25 ★ 专家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3.39

26 专家不按规定签署评审报告又不书面说明理由。 1.695



27 专家因评审有误导致项目重新评审或重新采购。 1.695

28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擅自与评审区域外人员沟通或接触。 1.695

29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与其他专家闲谈，交流与评审无关内容的。 1.695

30 专家将非评审职责范围内的内容强制纳入评审。 1.695

31 专家操作其他评委员会成员的电脑等打分设备，或代替他人打分。 1.695

32 专家不接受或不服从采购项目组织人员正常的安排管理。 1.695

33 专家存在其它不符合评审纪律、规定要求的情形。 1.695

34 专家存在恶意评价情形。 1.695

注：

系统默认的各项评价指标为满分，“是否存在”的默认值为“否”，如果选择“是”，则需在“具体情形”栏中录入具体情形，系统将扣除对

应的分值，全部分数扣完为止。



附件 4

黑龙江省财政部门处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据及具体情形（评审专家）

法律体系 条款号 序号 违规情形 处理

实施条例

《实施

条例》第

75条

1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

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

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2000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

成交结果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

活动。

2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
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

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3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

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

审活动。

74号令 第 55条 1 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

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1）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处以罚款的，并处



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2）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政府

采购项目的评审，并在财政部门指定

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予以公

告。

2 泄露评审情况以及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3 明知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而不依法回避的。

4 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的。

5 在评审过程中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

6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定成交的标准进行评审的。

87号令

第 62
条、81
条

1 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

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

的，给予警告，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2 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

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3 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4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5 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6 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料。



7 其他不遵守评审纪律的行为。

财库

〔2016〕
198号

第 11条
1 存在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不良行为记录。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

其解聘。

2 受到刑事处罚。

第 27条

1 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进行独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

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成

交结果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

动。

2 评审专家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
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
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3 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

不正当利益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

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

活动。

第 29条 1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

评审;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2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

3 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

4 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

益;

5 提供虚假申请材料;

6 拒不履行配合答复供应商询问、质疑、投诉等法定义务;

7 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